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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民县政协提案答复清单

富民县教育体育局

关于对富民县政协十届五次会议第29号提案的答复

王群珂（委员）：

关于我县闲置中小学校舍再利用的建议提案收悉，现就提案办理有

关情况答复如下：

办

理

结

果

清

单

建议一

明确责任主体：以“县教体局牵头、县产
投公司主导、属地镇街落实”为原则，针
对由产投公司与镇街协商管理的闲置校
舍，签订三方管理协议，明确资产维护、
安全监管、使用审批等权责，避免“多头
管、无人管”。

当年完成事项

当年推动工作

县教体局正按照省、市要求推进闲职校产

清查盘活利用工作，目前已完成闲置校舍

初步数据汇总。

明年待落实事项

按程序步骤推进，全面核实土地权属等相

关工作，制定一校一处置方案报政府审

批。

不能采纳原因

建议二

动态更新台账：依托前期排查数据，建立
闲置校舍“一校一档”动态数据库，标注校
舍面积、建筑结构、配套设施等信息，定
期更新使用状态，为再利用项目精准匹配
提供数据支撑。

当年完成事项 年内完成闲职校产的台账更新工作

当年推动工作

明年待落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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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采纳原因

建议三

规范资产盘活流程：对确需出租、合作的
闲置校舍，严格履行资产评估、公开招商
程序，优先选择民生服务、文化教育类项
目，明确收益部分按比例反哺教育事业、
社会公益事业，确保资产保值增值。例如：
将闲置校舍改造为普惠性幼儿园、青少年
儿童托管中心或社区教育驿站，补充基层
公共服务短板；对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
闲置校舍，可引入专业机构运营，打造青
少年校外实践基地、老年学堂；对偏远地
区闲置校舍，可改造为乡村电商服务站、
农产品初加工仓储点或乡村文旅配套设
施（如农耕文化展馆），助力乡村振兴。

当年完成事项

当年推动工作

明年待落实事项
待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后，按照规划盘活方

案进行盘活

不能采纳原因

建议四

完善保障措施，确保再利用落地见效：1.
简化审批流程。针对闲置校舍改造项目，
开通“绿色通道”缩短规划、审批等手续办
理周期，降低项目落地成本；2. 强化安全
监管。要求使用方定期开展校舍安全排
查，对结构老化、设施陈旧的校舍，由县
产投公司统筹资金进行修缮加固；属地镇
街负责日常安全巡查，严防违规占用、私
搭乱建，保障资产安全；3. 鼓励社会参与。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合作运营等方式，吸
引社会力量参与闲置校舍改造运营，对引
入普惠性服务项目的企业或机构，给予税
收减免、租金优惠等政策支持，激发市场
活力，让闲置资产换发出新的生机。

当年完成事项

当年推动工作

明年待落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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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采纳原因

我局将严格按照《富民县行政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处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富

财通〔2023〕33号）第三十七条、第三十

八条之规定权限进行处置。

……

附件清单：（现场协商照片、相关答复文件等）

补充说明：（办理过程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富民县教育体育局

日期：2026年6月30日
提案办理结果： B 类

（A类为提案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部分解决；B类为提案所提问题列入计

划逐步解决；C类为提案所提问题目前无法解决或留作参考。）


